
【提出畢旅計畫】
六年級學年老師提出畢業旅行
計畫，經校長核章後通過。

【採購需求簽】
學務處提出採購需求簽，會辦總
務處，呈校長核定後辦理。

【開標】
完成開標結果簽，呈校長核定

【評選完成】
擇定優勝廠商序位進行議約
完成評選結果簽呈校長核定

畢業旅行(公告金額以上) 標準流程圖

驗收結案

【採購方式】
依據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
辦理「限制性招標」並採「準用
最有利標精神」辦理「公開評
選」，採「固定價格」決標，評
選優勝廠商順序進行議價。

必附資料：1.畢旅計畫、2.學
務處需求簽、3.邀標書、4.投
標須知、5.契約書等。

【上網公開招標】
上政府採購網

進行電子公開招標

必附資料：
1.工作小組成員分工表。
2.評選委員建議表，呈校長勾
選排序。

【評選簽】
總務處完成評選簽

呈校長核定

1.政府電子採購網。網址：
https://web.pcc.gov.tw/
pishtml/pisindex.html
2.登入機關代碼、密碼。
3.進行招標公告。(請另參考電
子招標)
4.注意：「等標期」遇假日問
題，若等標期要包含假日2天，
請務必在周四前完成上傳公告。
5.備妥：電子採購讀卡機、採購
卡，才能上傳邀標書、投標須
知、契約書等資料。

1.提醒：收到廠商投標資料，記
得辦理簽收並登記收件時間，避
免後續衍生投標爭議。
2.會計主任開標簽辦單，邀請會
計主任兼辦開標作業。
3.準時開標，並請參加廠商、工
作人員簽到，並錄影拍照記錄。
4.上網查詢：拒絕往來廠商黑名
單。
5.當場宣布開標結果，並留記
錄。

【議約】
與廠商完成議約並決標

會辦會計主任，呈校長核定

【履約】
履約執行畢業旅行

提醒：
1.近幾年因新冠疫情關係，請務
必在議約時討論，若因疫情因
素，造成畢旅取消與延後辦理的
說明，避免後續履約爭議。
2.若有變更可採第二次議約方
式，變更契約書內容，保持雙方
談性調整空間。

準備資料：
1.評分表、評選總表。
2.評選委員切結書。
3.廠商、評選委員、工作人員
簽到簿。

提醒：1.評選委員資料表(後
續上網填寫評選委員資料用)
2.評選委員公假公文。(提早
密件發文)
3.評選委員會前會。(如需要)

1.評選結果簽呈，會辦會計主任
呈校長核定。
2.附上資料：評選結果總表、評
選簽到記錄。
3.廠商報價單與企劃書彌封一份
存查，並蓋騎縫章(總務主任與
會計主任都要蓋騎縫章)。【評選會議】

進行評選會議

1.簽辦會計主任協助會驗。
2.請學務主任擔任主驗與廠商
驗收完後，確認驗收記錄。
(核廠商大小章)
3.經費核銷，並完成收支結算
驗收證明書。

1.邀請學務主任、訓育組長、
六年級學年主任或代表議約。
2.若牽涉議價，邀請會計主任
監辦議約。
3.完成議約與決標記錄。

【需求會前會】
總務處召開採購會前會議，確認

採購細節與經費概算是否合理

必附資料：
1.經費概算表、2.邀標書

【採購簽】
總務處完成勞務採購簽

超過公告金額以上(百萬以上)
會辦會計主任，呈校長核定

特別注意：確認採購金額(經
費概算之單價)是否跟市場行
情價格相符合理?
避免造成流標。

1.畢旅結束，要召開畢業旅行
檢討會，並完成檢討會議紀
錄。
2.會議記錄供驗收佐證記錄使
用。

等標期：14天

 



畢業旅行作業說明：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畢業旅行 

承辦處室 總務處 

協辦單位 學務處、六年級畢業班老師 

辦理期程 不定期(視各校狀況而定：上學期或下學期辦理) 

辦理時間 不定期(視各校狀況而定：上學期或下學期辦理) 

注意事項 

一、招標前務必確認採購金額(經費概算之單價)是否跟市場行情價格相符

合理，以避免流標。 

二、超過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依據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辦理「限

制性招標」並採「準用最有利標精神」辦理「公開評選」，採「固定

價格」決標，評選優勝廠商順序進行議價。 

三、注意等標期14天(一般文件)，留意包含假日，務必在周四前完成公

告。 

相關法令 

一、政府採購法。 

二、新北市立各級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 

三、新北市政府各級學校辦理班級暨班群校外教學實施要點。 

四、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含附件)。 

五、校外教學活動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參考用表）。 

六、班級暨班群校外教學申請暨工作分工表。 

辦理方式 

一、畢業旅行作業程序： 

   【需求階段】 

1. 六年級畢業班學年老師擬訂畢業旅行戶外教學實施計畫草案。 

2. 召開畢業旅行戶外教學籌備小組會議，邀請學務處主任、承辦人

及學年導師討論實施地點、內容後訂定實施計畫，並呈校長核

定。 

3. 學務處提出採購需求簽，並附上經費概算、邀標書等資料，會辦

總務處招標採購，以及會計室協助監辦。 

二、總務處辦理招標採購事宜：(請參閱流程表) 

【採購階段】 

1. 超過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依據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辦理

「限制性招標」並採「準用最有利標精神」辦理「公開評選」，採

「固定價格」決標，評選優勝廠商順序進行議價。 

2. 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事宜，評選結果並須簽請校

長核定後周知廠商。 

3. 請學務主任、學年老師代表與廠商進行廠商議約，並完成議約記

錄與決標記錄。 

三、學務處辦理畢業旅行相關準備視項： 

【履約階段】 

1. 履約前準備：學務處並應擇期邀請教師代表就契約內容之車程、

膳宿、活動場地安排等，進行現場勘查，並製作勘查記錄，併採

購文件留校備查。 

2. 學務處發佈實施計畫，辦理學生報名工作(附家長同意書)、編排

車次、（膳宿）、辦理保險事宜等。 

 



3. 召開校外教學行前會議，實施行前教育，說明活動行程注意事

項，並周知學生及家長。 

4. 畢業旅行活動，快快樂樂出門，平平安安回家。 

5. 檢討會議：召開畢旅檢討會議，會議記錄供驗收佐證使用。 

四、總務處辦理驗收結算事宜： 

【驗收結案階段】 

1. 總務處完成驗收簽呈，會辦會計主任協助監驗，呈校長核定後辦

理。 

2. 請學務主任擔任主驗人員並與廠商驗收完後，確認驗收記錄。(廠

商核大小章) 

3. 辦理經費核銷結算事宜，並完成收支結算驗收證明書，完成結

案。 

五、其他注意事項：  

1. 採購作業必須考慮流標等無法決標的可能性，爰至少應預留一個

月的作業時間。另如有住宿需求，建議提早於半年前辦理採購，

以免發生臨時訂不到房間的情形。 

2. 依契約及「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檢核

車輛安全檢查表。 

3. 由隨車領隊 ( 導師 ) 帶領，確實實施逃生演練。 

4. 因天然災害因素(如疫情因素)可能發生危險時，取消或延期。 

 

六、參考資料： 

1. 新北市國民中小學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標準作業流程手

冊(學生事務類)編號15 辦理校外教學籌備作業流程 ( 一 ) 及實

施作業流程 ( 二 )作業說明。 

2. 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

或社會福利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